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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安置注意事項
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計畫



各梯次送件截止日

梯次 收件截止日 辦理項目

【第一梯次】 106.11.17

1.新個案鑑定(小一至國三)
2.確認個案重新評估
3.疑似個案鑑定
4.延長修業年限
鑑定效期到期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第二梯次】 107.01.05
1.新個案鑑定(小一至國三)
2.確認個案重新評估
3.疑似個案鑑定
4.延長修業年限

【第三梯次】 107.03.30

1.新個案鑑定
(小一至小五、國一至國三)
2.確認個案重新評估
3.疑似個案鑑定
4.延長修業年限

【第四梯次】 107.07.27 跨教育階段轉銜重新評估



各梯次送件截止日

梯次 收件 研判 發文 注意事項

【第一梯次】 106.11.17 106.12 107.1 助理員申請

【第二梯次】 107.01.05 107.3 107.4 增減班人數

【第三梯次】 107.03.30 107.5 107.6 課程計畫

【第四梯次】 107.07.27 107.9-11 107.10-12 轉銜



各梯次送件截止日

•○○國中第1學期開學沒多久，有七年級導師發現班
上某個學生在學習上有嚴重落後，家長同意轉介鑑
定(以前從來沒轉介過)，請問可以哪一梯次送件？

• 第一梯次

•○○國中第1學期開學沒多久，有七年級導師發現班
上某個學生在學習上有嚴重落後，家長同意轉介鑑
定，但小六轉銜重新評估為非特殊教育學生，請問
可以哪一梯次送件？

• 第二梯次



非該梯次辦理項目

•以特殊個案方式處理

•必要條件：學生有鑑定、安置與輔導之急迫性！

•處理流程：

1. 先以電話、mail通知承辦人。

2. 召開會議作成紀錄(敘明緣由)

3. 彙整資料(學生轉介單、評估資料及會議紀錄)

4. 業務單位審查

5. 符合特殊個案→進行後續鑑定安置流程



改安置注意事項

•經家長同意，且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評估後
決議有改安置需求者，請檢附改安置應附文件提報
送件。

•若欲下一教育階段改安置者請配合跨教育階段轉銜
重新評估辦理。

•小一及國一學生若入學後發現有改安置需求者，仍
應於服務至少滿兩個月並評估其安置適切性後始提
報為原則。

• 請主動於最近一梯次提報！



改安置Q&A

•○○國中第1學期開學沒多久，發現有資源班學生
(特教類別：智能障礙)學習適應顯著困難，可能需
要改安置在集中式特教班，請問可以哪一梯次送件？

• 第一梯次即可送件。



改障別、再鑑定時機

•特教介入後遇障礙情形改變。請主動於最近一梯次提報！

•學生持有身障證明經重新鑑定後，其鑑定結果與原
來不符者(包含無法續領身障證明者)。

•依據鑑定安置結果報告書上載明之有效期限前提報
重新評估。

•經本縣鑑輔會鑑定之疑似智能障礙、疑似情緒行為
障礙、疑似學習障礙及疑似自閉症學生，最遲依據
鑑輔會建議時程(載明於鑑定安置會議結果報告書)
提報再鑑定。



改障別注意事項

•改障別要依據後面欲研判障別之檢核表來準備資料

•但改障別要先排除前一個特教類別的資料

•原則上要準備排除前一個+佐證後一個的

•任一障別要改研判為學習障礙，請依再鑑定/重新評
估的資料來準備。



改障別-情況1(排除A，證明B)     -1

•特教介入後懷疑障別不適切(若原障別為A，欲改障
別為B)：

範例1
• 例如：智能障礙->學習障礙

做法
1.須先排除智障

(智力、社會適應皆已不符合智障的鑑定基準)

2.依據學習障礙應附文件檢核表中再鑑定/重新評
估來準備資料 (學障須抓到核心困難)



改障別-情況1(排除A，證明B)     -2

•特教介入後懷疑障別不適切(若原障別為A，欲改障
別為B)：

範例2
• 例如：情緒行為障礙->學習障礙

做法
1.須先排除情障
須做情緒行為障礙相關標準化測驗，
證明已無嚴重情緒行為問題)

2.依據學習障礙應附文件檢核表中再鑑定/重新評
估來準備資料 (學障須抓到核心困難)



改障別-情況1(排除A，證明B)     -3

•特教介入後懷疑障別不適切(若原障別為A，欲改障
別為B)：

範例3
• 例如：智能障礙->自閉症

做法
1.須先排除智障

(智力、社會適應皆已不符合智障的鑑定基準)

2.依據自閉症應附文件檢核表中新個案來繳交資料

•其中若無身障證明或半年內精神科或心智科

診斷證明書及一年內心理衡鑑報告

→則須檢附完整ASD三階評估(訪談、觀察紀錄

表都要)



改障別-情況2(直接證明B)    -1

•特教介入後懷疑障別不適切(若原障別為A，欲改障
別為B)：

範例1
• 例如：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

做法
1.依據自閉症應附文件檢核表中新個案來繳交資料

2. 其中若無身障證明或半年內精神科或心智科

診斷證明書及一年內心理衡鑑報告

→則須檢附完整ASD三階評估(訪談、觀察紀錄

表都要)



改障別-情況2(直接證明B)    -2

•特教介入後懷疑障別不適切(若原障別為A，欲改障
別為B)：

範例1
• 例如：語言障礙->學習障礙

做法
•1.蒐集原研判為語障相關困難的能力現況

填寫於心評報告書溝通欄位

2.依據學習障礙應附文件檢核表中再鑑定/重新評
估來準備資料 (學障須抓到核心困難)



鑑定效期

• 最遲於小五下完成再鑑定（配合跨階段重鑑）

• 107年7月31日，最遲於小五下(3月底前送件)完成再
鑑定。

• 108年1月31日，應於國小五年級上學期結束前完成重
新鑑定。

• 109年7月31日，最遲應於國小四年級下學期結束前完
成重新評估。最遲109年3月送件(108學年度第三梯次)

「最遲」不代表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



小一發展遲緩

• 請依據欲研判特教類別須檢附文件檢核表之新個案來準備資
料。

• 可使用聯評報告的各項評估結果嗎？

• 聯評報告評估日期必須在一年內

• 聯評報告整份可信度高→不能是非標準化評估結果

• 欲提報學、智類鑑定之個案，建議重新施測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 相關教師版量表或檢核表要給誰填？

• 建議請幼兒園教師填寫。

• 若由小一導師填寫，建議開學1個月後始得填寫，解釋時務必謹
慎小心。



小一發展遲緩

• 小一發展遲緩欲研判為情障，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 醫檢：可使用聯評報告(確定)或診斷書+心理衡鑑報告

• 轉介前介入：須能舉證至少兩個月的一般輔導歷程

• 小一發展遲緩欲研判為自閉症：

• 醫檢：聯評報告(確定)或診斷書+心理衡鑑報告

或自閉症完整3階評估

• 小一發展遲緩欲研判為學障：

• 建議確認個案之核心困難後再行送件!!

• 轉介前介入：實施之長度至少三個月或一學期，密度至少每週
兩次，補救或介入次數至少超過20節



其他注意事項-檢附IEP

•申請鑑定安置時如遇更改障別、更改安置 (包含增加
或解除分類式巡迴輔導班)、考試服務，皆須檢附
IEP。

• 要求檢附IEP之項目，主要是看學校提供那些特殊教育服務。

• 申請考試服務，一定要寫在IEP中，如果有明確的實施方
式與學生反應會更好。

• 改安置到集中式特教班，IEP中就要看到學校已經提供那
些支持服務仍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

• 集中式特教班改安置到資源班，IEP要呈現目前融合普通
班部分課程之課表適應狀況報告。

• 如有必要仍會要求學校另檢附IEP會議紀錄。



其他注意事項

• 已研判為非特殊教育學生者欲重新提報鑑定之相關規定：

• 學校可持續追蹤，倘有新事證，以至少一學期後重新提出
轉介為原則，除檢具最新評估資料(含心理評量報告)，並
需檢附原鑑定資料以為佐證。

• 小六研判後如果升國中發現有特殊教育需求，就讀至少一
學期後始得重新提報鑑定安置為原則。



注意事項提醒─九年級鑑輔會鑑定證明

•請務必確認通報網上九年級學生以下資料是正確的
• 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有申請考試服務(評量調整)者，鑑定安置會議後

務必確認拿到的結果報告書上勾選無誤！

•目前無須上傳鑑輔會鑑定證明至通報網，

仍建議特教業務承辦人收到鑑輔會鑑定證明後，

可自行掃描存檔再轉發給家長。



轉介前介入



轉介前介入-學習障礙

• 「學障鑑定工作在三層次的學習支援系統中，應該是在第二
層級(T2)之補救教學成效不彰，才轉入特殊教育鑑定，如圖
二所示，經過特殊教育鑑定不符合學習障礙或其他身心障礙
資格的學生，如其還有學習低成就現象，則仍回到第二層級
之補救教學，因此，第三層級的特殊教育在整個教育之學習
支援系統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提供給一般補救教學難以改
善之學生適性的特殊教育。」(身心障礙暨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辦法說明─「玖、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辦法說明」9-4至9-5)



轉介前介入-學習障礙

• 「轉介前介入亦即在蒐集學生對實證有效教學方法之反應
(RTI)以作為對特殊教育需求之判定。轉介前介入是指學習
支援系統中的第二層補救教學，……唯有正確實施有效的方
法，才能排除學生的學習困難不是因為教學不當或學習經驗
不利所致」(身心障礙暨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說明─「玖、
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辦法說明」9-7至9-8)



轉介前介入-情緒行為障礙

• 「依據圖一，情緒行為障礙之鑑定可分為四階段，前兩階段，
篩選、轉介前介入即是學校輔導工作三級預防之初級、次級
或三級前半階段之輔導工作，所以，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工作
需要與學校輔導工作密切合作。第三階段的篩選，即是負責
鑑定之特殊教育教師與輔導室之個案輔導教師或個案輔導會
議決定，是否符合進入鑑定工作之資格，……」(身心障礙
暨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說明─「捌、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
定辦法說明」8-9)



轉介前介入

•疑似學習困難及疑似情緒行為困擾之新個案應於轉
介前進行介入輔導並做成紀錄。

• 請使用106學年度表單
• 附件三：宜蘭縣學習困難學生轉介前介入紀錄表

• 附件五：宜蘭縣情緒行為困擾學生轉介前輔導策略紀錄表

• 附件六：宜蘭縣情緒行為困擾觀察紀錄表

• 不是回憶錄是紀錄

• 從表單中希望能看到的是：教學或行為輔導的策略、
頻率、學生的反應。

• 填寫表單耗時又煩人，但由於學生來自普通班時，特
教鑑定需要普師的協助，普師與特師共同合作釐清問
題，找出障礙原因及特殊需求。



轉介前介入

• 附件三：宜蘭縣學習困難學生轉介前介入紀錄表

• 填表人→主要可能為導師或科任教師或課後輔導教師等。

• 主要目的在於呈現「針對個案聽說讀寫算落後的部分進行教學
介入」的資料。

• 不論是要傳達個案識字或理解或計算的困難，請聚焦。

• 除非要極端體現疑似智能障礙的學生在各領域皆顯示顯著困難，
否則不適合所有領域皆輪著寫。

• 「補救教學內容/介入教學策略」欄位寫法如：

• 國文L1課文(X)→國文L1課文內容分段解說(○)、

• 國文L1課文內容利用5W協助學生進行文章內容理解(○)。

• 盡量避免寫的如：國文考卷訂正(X)、抄寫作業(X)、比與比例(X)、
請他擦黑板(X)。



轉介前介入

• 附件五：宜蘭縣情緒行為困擾學生轉介前輔導策略紀錄表

• 附件六：宜蘭縣情緒行為困擾觀察紀錄表

• 主要看目標行為、頻率與介入策略、學生反應。

• 同一目標行為所介入的策略，不宜重複呈現同一個無效的策略。

• 其中「三、特殊事件觀察紀錄表」→適用於記錄顯著外顯問題
行為，以記錄單一特定外顯行為為宜，而非單一事件。



特教類別研判提醒



注意事項提醒

•心評報告撰寫之綜合研判請依據

「身心障礙暨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宜蘭縣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作業原則」進行分析
與敘寫

•「宜蘭縣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作業原則」指參照
10512發文版，103版本已不適用。



智能障礙的鑑定

• 《宜蘭縣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作業原則附表》

• 3-2心智功能明顯低下之認定如下：

 全量表智商小於或等於七十（含百分之九十五信賴區間），

且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和工作記憶指數中至少兩項小於或等
於七十（含百分之九十五信賴區間）。

若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和工作記憶指數任一項大於或等於八
十則不納入智能障礙研判原則。



智能障礙的鑑定

組合分數 百分等級 95%信賴區間

全量表智商 71 3 67-78

語文理解 79 8 73-87

知覺推理 75 5 69-85

工作記憶 66 1 61-76

處理速度 70 2 65-84

組合分數 百分等級 95%信賴區間

全量表智商 73 4 68-80

語文理解 75 5 70-83

知覺推理 81 10 75-91

工作記憶 69 2 64-78

處理速度 75 5 70-84



智能障礙的鑑定

• 適應困難的認定

• 若使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

注意事項

適應行為所測者為實際表現而非潛能，是以「學生實際會不會去做」

為評分指標，而非「能做卻不去做」為評分考量。

若評量者對學生表現不確定，或幾乎沒有任何機會觀察學生在該項題

目的可能表現，可以透過向其他教師或家長查詢後再勾選。

應以同年齡之多數人的表現為評分之參考依據。

所有題項均需進行檢核→請檢查是否有漏答情形。

封底頁觀察記錄總評請務必填寫，各領域綜合評述則可做為補充說明。



智能障礙的鑑定

• 適應困難的認定

• 若使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

每一題填寫請務必參考附錄一

對照常模
依據實足年齡對照(附錄二)標準常模，以PR3(標準一)之原始分數做為
切截。
任一領域低於切截(PR3或標準一)，則需再對照(附錄三)之
智能障礙常模，以做為安置個特殊教育方案之參考。

質量並重
心評教師觀察到質+量化資料去佐證
但發生衝突時？不一致時要進行說明，但前提是有逐一訪談確認填答
的準確度。



• 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

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

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

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

習表現有顯著困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

善。

學習障礙鑑定基準

生理

心理認知

行為



學習障礙的亞型

閱讀型

識字 (書面語)理解

困難

困難

困難 困難

書寫型

寫字 寫作

困難

困難 困難

數學型

計算 數學推理

困難

困難

困難 困難



學習障礙的亞型

• 練習A：八年級

測驗工具 評估結果

國字測驗A39 PR25~30

看字讀音造詞測驗B89 正確性PR48，
流暢性PR55-60

聽覺理解測驗G79 PR9

兒童口語理解測驗(小六常模) PR2

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小六常模) PR8

國小學童書寫語言測驗(小六常模) PR16



學習障礙的亞型

• 練習B：五年級

測驗工具 評估結果

國字測驗A39 PR5~10

看字讀音造詞測驗B57 正確性PR1

看字讀音造詞測驗B2 正確性PR13，
流暢性PR20-25

聽覺理解測驗G56 PR14

兒童口語理解測驗(小六常模) PR1-2

國小五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A 原始分數6(切截13)

國小學童書寫語言測驗(小六常模) PR9



學習障礙的亞型

• 練習C：三年級

測驗工具 評估結果

國字測驗A39 PR5~10

看字讀音造詞測驗B34 正確性PR55，
流暢性PR70-75

國小三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A 原始分數20(切截12)

聽覺理解測驗G34 PR91

兒童口語理解測驗(小三常模) PR30

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 看注音寫國字PR<1
聽寫PR<1
遠端抄寫PR29



心評報告/佐證資料
實例分享



分享

•數學型─題型分析(羅東國中吳雅婷老師)

• 代表性作業

• 加上文字清楚告訴觀者重點在哪裡

• 透過題型分析佐證個案數學困難

•心評報告撰寫1(員山國中黃楓枝老師)

• 四平八穩，按部就班

•心評報告撰寫2(黎明國小吳曉佾老師)

• 教學/輔導介入敘寫清楚

• 教育需求評估能突顯個案特教類別與特教需求















心理評量工作
注意事項提醒



測驗工具使用上的提醒

• 看字讀音造詞測驗：

• 年級版本要找正確性(含對照常模)；適性版本要找正確性和流暢性。

• 可對照受試者就讀年級常模或該版本最接近就讀年級之常模。

• 聲韻覺識測驗：

• 「假音認讀流暢性」的計分方式第2點：(指導手冊p.41)

• 低於1分鐘者，以下列公式計算每分鐘平均所唸的正確字數

速度得分=(假音認讀流暢正確題數/假音認讀總秒數) *60

• 1分鐘內答對小於46題直接計分。

• 作答時間小於1分鐘且全部答對則計算時間加分

• 例如：於50秒正確唸完46題，則用(46/50)*60=55.2
就用55去對照常模。



測驗工具使用上的提醒

• 基本數學核心能力測驗

• 請記得列印「行為觀察紀錄紙」來使用，送件時題本和觀察紀
錄表皆須檢附。

• 計時請依照指導手冊為準。(G56認識數字(二)應依指導手冊計
時1分鐘，而非行為觀察紀錄紙上的1分40秒)

• 疑似智能障礙、智能障礙之基本學習能力評估請使用基礎數
學概念評量

• 紀錄本上如有「行為觀察紀錄」欄位，請務必填寫。



智力評估

• 智力測驗成績於送件截止日剩餘效期不足3個月者，須重新
施測。

• 智力評估前後兩次施測間隔以1年半以上為原則，
原則上請勿於短時間內重複施測。

• 個案無法施測WISC-IV的情況下才能考慮用TONI/PPVT

/啟智學校(班)學生基本學習能力教育診斷評量工具

/0歲-6歲兒童發展篩檢量表替代。

• 無法施測→如：全癱、無法對指導語做出任何反應、完全無法
理解施測者指導語…等。

• 心評人員自行施測WISC-IV時，封底觀察記錄務必填寫。

• 在不影響學生換證的情況下，自己可以做的請自己做。



智力評估

• 無論疑似智障者實際年齡多大，均應由最低年齡組的開始題

開始施測。(指導手冊p.34)

• 無論該受試者在與年齡相稱開始題之前的試題得分如何，只要他
們在與年齡相稱之開始題起算的頭兩題皆得完美分數，與其年齡
相稱之開始題前面的所有題目皆應給滿分。(指導手冊p.38)



注意事項提醒─心評人員督導

•請注意每學年須出席至少3次分區初階心評工作坊。

•請注意初審通過比率
• 說明：

1. 由初審會議結果公告認定之。

2. 經初審會議決議以下兩種情形皆視為不通過。

A. 一個個案之評估資料缺少轉介文件列表中應附文件。

B. 一個個案之評估資料，其中有2種以上(含)測驗施測有誤。

•請依規定時程送件，逾期不受理，特殊個案要主動
跟業務單位先聯繫。



注意事項提醒─心評人員認證

• 105學年度心理評量人員分級認證申請，

106.10.31截止收件。

•錯過這次，資深的老師！還有4年！

《宜蘭縣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及認證與工作實施要點》

三、本縣現職特教班之合格正式特教教師應於下列時限內成為
初級心評人員：

(一)本要點修正施行後之新任合格正式教師：應於任職五年內
取得其資格。

(二)本要點修正施行前之原合格正式教師：應於本要點施行後
五年內取得其資格。



注意事項提醒─考試服務(評量調整)

• 心評報告中「在校(園)學習及生活支持服務」中的

• 學校學習及生活協助→報讀服務、提醒服務、評量調整
等，若是只於校內自行實施，則於此處勾選。

• 考試服務→除呈現於IEP外，要有實施的依據
• 如識字量低+理解OK→申請報讀服務。

• 如經視功能評估，佐證學生確有必要放大試卷

• 自發寫困難→申請作文一般電腦打字→紙筆作答作文和電
腦打字作文之完成度的比較

• 手部功能受限→申請延長考試時間→要有延長與未延長之
完成度的比較



注意事項提醒─測驗工具選用版本

• 9月施測選用版本與對照常模：前一個年級

• 10月施測選用版本與對照常模：兩個年級都要

• 11月施測選用版本與對照常模：現在的年級



注意事項提醒─儲備心評人員個案實習

• 截止日至少一個月前：

• 完成校內分案，開始著手資料蒐集

• 並與指導老師約定討論時間。

• 截止日至少二週前：

• 完成個案評估與資料蒐集工作

• 完成心評報告書初稿

• 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

• 截止日至少一週前：

• 完成個案評估、心評報告修正，指導老師簽章



注意事項提醒

•鑑定初審會議會針對個案所有資料進行審查，當中
有不一致或認為需要釐清就會建議老師要去釐清。
並非只是在反對老師的建議障別，而是希望老師要
說清楚，而不是有一堆問號之下就下了結論。



注意事項提醒

•關於心評報告中「教育需求評估」撰寫

• 重新評估、再鑑定時通常與前次鑑定隔了一年以上，
或許學生的能力表現沒太大變化，但相信透過老師的
觀察，應該已經較前次多了更多不一樣的資料。

•再次提醒校內分案時，請注意代理老師若有負責第
四梯次之個案，送件截止提前至107.06.29前。



注意事項提醒─心理評量報告書

•心理評量報告書請記得手寫簽名或蓋職章。

•請繳交紙本1份，並同時mail報告電子檔(PDF即可)
給承辦人：akiy0919@tmail.ilc.edu.tw

•初審後鑑定安置會議前有修改皆請再mail修正後檔
案給承辦人。

•鑑定安置會議若決議有須修改心評報告書，則請另
再繳交紙本1份(簽名或蓋章)。

mailto:akiy0919@tmail.ilc.edu.tw

